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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监护
人的监护职责作出全面规定，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
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
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
需求，保障未成年人休息、娱乐和体育
锻炼的时间等。

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留守儿
童”群体规模也在不断加大。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
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
履行监护职责的，要求其委托具有照护能
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无正
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

监护人将未成年人“一托了之”怎
么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
确定被委托人时要“听取有表达意愿能
力未成年人的意见”，并规定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与未成年人、被
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
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
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

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检察研究
中心教授宋英辉说，此规定将避免实践
中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导致监护
实际缺位的问题，保障未成年人的安
全、健康、教育等。

为“少年的你”撑好法律“保护伞”
——聚焦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核心
提示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17日经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表决通过，自2021年6月1
日起施行。

给孩子们一个更安全、
更温馨的成长环境，是全社
会的共同心愿。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哪些亮
点？将如何进一步织密法
治之网、筑牢法律基石，提
升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化水
平？记者进行了梳理。

关爱呵护“留守儿童”细化监护人监护职责1亮点

□ 新华社记者 白阳 熊丰

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孩子们
在尽情遨游互联网海洋的同时，也面临
着越来越多的网络安全风险。网络沉
迷、网络欺凌、网络色情等问题频发，如
何保障和引导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
网络？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门增
设“网络保护”一章。针对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等问题，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作出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

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
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
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
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
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在应对网络欺凌方面，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作出规定，遭受网络欺凌
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
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

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
制止网络欺凌行为，防止信息扩散。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
主任郭林茂表示，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从政府、学校、家庭、网络产品和服
务提供者不同主体出发，对网络素养教
育、网络信息内容管理、个人信息保护、
网络沉迷预防和网络欺凌防治等内容
作了规定，力图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线上
线下全方位保护。

筑牢网络安全“防火墙”加强监管防止沉迷22亮点

现实生活中，一些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但出于恐惧等原因
不敢报告。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了
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报告义务，规定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
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

“这是从强制报告的角度，进一步
解决‘发现难’的问题。”北京青少年法
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说。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社会
保护方面的另一大亮点，是强化了住宿
经营者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要求旅
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
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
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
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
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
长姚建龙表示，该条款是未成年人保护
共同责任原则的体现，今后在条款落实
上，可参照网吧管理模式，要求住宿经营
者设置警示标志、严格年龄核实义务等。

不做“沉默的羔羊”强化各方报告义务33亮点

针对未成年人性侵害及性骚扰案
件，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对
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行
为，学校、幼儿园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
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
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此外，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
要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
作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
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
其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

“从世界各国的相关数据和经验来
看，性侵未成年人等犯罪的再犯率是比
较高的。”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
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说，
对于有过这些犯罪记录的人员，应限制
他们从事相关职业。

在防治校园欺凌问题上，新修订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学校应当建
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
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
和培训。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
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
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
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强化学校“防线”向性侵和欺凌说不44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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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多年来，我国持
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但专利权保护效果与专
利权人的期待仍有差距，专利维权存在举证难、成本
高、赔偿低等问题。

对此，本次专利法修改新增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即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人民法院可以在
按照权利人受到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专
利许可使用费倍数计算的数额 1到 5倍内确定赔偿
数额。与此同时，提高了法定赔偿额，将法定赔偿额
上限提高至500万元、下限提高至3万元。

“这显示了我国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态度
和决心，提高侵权成本，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充
分发挥法律的威慑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
法室主任王瑞贺表示。

为解决专利案件的举证难问题，本次专利法修
改进一步完善了证据规则，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
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
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从而减轻
权利人的举证负担。

此外，本次专利法修改还完善了行政保护相关
制度、新增了诚信原则等内容，以进一步提升专利保
护效果和效率。

严惩故意侵权
唤醒“沉睡”专利
——专利法修改看点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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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17日完成了对专利法的修改。这
是我国对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改，在加强
对专利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促进专利
实施和运用、完善专利授权制度等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修改完善，将为进一步激
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 新华社记者 张泉

提高侵权成本
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

“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专利申请授权后并没
有得到很好的转化和运用，还处于‘沉睡’阶段。促进
专利转化和运用，可以充分发挥专利无形资产的作用，
实现专利的市场价值，并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表示。

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专利转化效率，本次专利
法修改新增了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规定了开放许可
声明及其生效的程序要件、被许可人获得开放许可
的程序和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争议解决路径。

“开放许可制度是促进专利转化实施的一项重
要法律制度，其核心在于鼓励专利权人向社会开放
专利权，促进供需对接和专利实施，真正实现专利价
值。”宋建华表示。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各方面呼声，
本次专利法修改还特别强调，开放许可实施期间，对
专利权人缴纳专利年费相应给予减免，以鼓励专利
权人自愿实行开放许可，促进专利实施和运用。

促进转化运用
唤醒“沉睡”专利

专利法修改新增了关于药品专利期限补偿的规
定，即为补偿新药上市审评审批占用的时间，对在中
国获得上市许可的新药相关发明专利，应专利权人的
请求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补偿期限不超过5年，新
药批准上市后总有效专利权期限不超过14年。

与此同时，专利法修改新增了药品专利纠纷早
期解决机制，以在相关药品上市前，尽早解决潜在的
专利纠纷。

“为相关当事人提供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
可以更好地平衡专利权人、仿制药企业和社会公众
利益，提高药品可及性，保障公共健康。需要说明的
是，即使未在法定期限内通过这一机制解决纠纷，仍
可以另行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宋建华表示。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激发医药产业创新活力
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